
南京中医药大学全日制博士研究生“申请-考核”制实施办法

（2020年11月修订）

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，进一步完善招生选拔机制，充分和规范

发挥导师在博士生招生中的主导作用，吸引和选拔更多优秀创新人才，

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，现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选拔原则

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“择优录取、保证质量、宁缺毋滥”选

拔原则。注重考核申请者的道德品质、学术修养、基础理论、专业知

识、科学素养、创新能力、身心素质和培养潜质，充分发挥学科、导

师在博士研究生招生中的主导作用，选拔优秀生源。

二、组织形式及职责

（一）“申请-考核”制博士招生选拔，采取学校和研究生招生单

位分级管理，以研究生招生单位为主体。

（二）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会议小组制定年度招生方案，各招生

单位制定本单位实施细则、选拔流程。

（三）各招生单位成立院长任组长的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

负责落实本单位“申请-考核”制招生工作。

三、实施范围

全日制博士研究生。

四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积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、建设

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务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民；

（二）身心健康；

（三）硕士研究生毕业或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；应届硕士毕业生

(原则上须在招生当年的9月1日前毕业或取得硕士学位)；在境外获得

硕士学位的考生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正式认证书；



（四）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正高级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；

（五）定向考生须经考生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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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复查，不符合学校基本申请条件者，终止申请程序。

3.确定入围名单：各招生单位组织导师根据申请者所提交的材料

按一定比例（原则上不超过1:2）和择优推荐原则，确定入围学科综合

考核的申请者名单，并在招生单位网站主页公示。

（四）学科综合考核

1.各招生单位成立学科综合考核专家组，对入围考生进行综合考

核。专家组一般不少于5位博士生导师，其中原则上含3名学术型博士

生导师，专家组必须包含招生导师，每组配秘书1名。

2.考核内容：学科综合考核主要对考生的外语能力、专业基础知

识、科研能力等综合素质进行考核，要求考生现场作答。考核过程中

注重考查考生的道德品质、遵纪守法、科学精神、学术道德、专业伦

理、诚实守信等方面的情况。考核要求全程录音录像，招生单位妥善

留存备查。

3.学科综合考核总成绩=外语能力*30%+专业基础知识*30%+科研

综合能力*40%。

六、录取

（一）根据“择优录取、保证质量、宁缺毋滥”的原则，各招生

单位根据导师的招生名额，按照报考同一导师的申请者学科综合考核成

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。

（二）学科综合考核满分100分，总成绩低于60分予以淘汰。

（三）各招生单位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确定拟录取名单，

在本单位网站主页公示申请人科研学术情况、综合考核各项成绩等情

况，公示时间不少于3日。考生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提出申诉。

（四）各招生单位公示无异议的拟录取名单报研究生院审批。

（五）研究生院审核通 议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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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成立校、院两级博士研究生招生监察组，对“申请-考核”

制招生选拔进行全过程监察督导。研究生院与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联合

成立由研究生教育专家及纪检监察干部组成的巡视组，对综合考核现

场进行监督。各招生单位成立监察小组，负责对本单位“申请-考核”

制招生选拔进行监察。对于招生过程中出现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的人

员，一经查实将按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；对于弄虚作假、违

反考试纪律的考生，一经查实将永久取消其报考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

研究生资格，已被录取者将被取消入学资格。

（二）凡对录取结果持有异议的考生或导师，可在公示期间进行

申诉。申诉人向各招生单位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提交书面申诉书

及有关证明材料，各招生单位应及时处理并将复议结果告知申诉人，

有关材料存档备案；如对院级处理结果不服，可在院级处理结果下达

后5个工作日内向学校研究生院和纪检监察部门进行申诉。

八、其他

各招生单位可以在本办法基础上，制定全日制博士研究生“申请-

考核”制实施细则，报研究生院备案后，于招生工作启动前对外发布。

本办法自2020级博士研究生招生开始实施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
